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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何星緯
電話：(08)7320415分機3679
傳真：(08)7320185
電子信箱：a251952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27812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,DM (4601006_11227812000_1_4601006_11227812000_1.pdf、

4601006_11227812000_1_4601006_11227812000_2.png)

主旨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

「112年度全國多元文化教育優良教案甄選」，請鼓勵所

屬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7月5日臺教國署原字第

1120082679A號函辦理。

二、112年度全國多元文化教育優良教案甄選DM及計畫已公告於

「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」，網址：https://mkm.k12ea.

gov.tw/，可自行下載使用。

三、旨揭112年度全國多元文化教育優良教案甄選活動競賽辦法

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及組別：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職教師、代

理(課)教師、實習教師、新住民教學支援人員。惟需以

學校為單位進行報名，每團隊人數以6人為限，每學校送

件數不限，得跨校組隊，惟獎勵以報名學校為主。

(二)參加類組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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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多元文化教案設計類：

(１)國小組：內容適用於國小學生。

(２)國中組：內容適用於國中學生。

(３)高級中等學校組：內容適用於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

生。

２、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教案設計類：內容為教育部新住

民語文學習教材之創意延伸，本項無分高國中小組

別，直接報名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教案設計類；團隊

中須至少1名新住民教學支援人員參與。

(三)報名方式：請參賽學校至「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」專

屬平臺 (https://mkm.k12ea.gov.tw/)點選「競賽活

動」→「最新消息」專區進行線上報名。報名時，同時

將參賽文件上傳。

(四)繳交期限：112年7月1日(星期六)起至112年9月22日（星

期五）中午12時前截止，將作品上傳至「112年度全國性

多元文化教育優良教案甄選」(https://mkm.k12ea.gov.

tw/)專屬平臺。

(五)成績公告：112年11月10日（星期五）下午6時前於「112

年度全國性多元文化教育優良教案甄選」專屬平臺

(https://mkm.k12ea.gov.tw/)公告。

四、請轉知各校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，並鼓勵踴躍報名參

與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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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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